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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 

所涉及事项的影响消除情况的审核报告 

中兴华报字（2021）第 470034 号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核了后附的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

华智能”）编制的《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

见所涉及事项的影响消除情况的专项说明》（以下简称“影响消除情况说明”）。  

一、董事会的责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达华智能董事会编制了影响消除情况说明。编制

和对外报送、披露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是达华智能董事会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核程序的基础上，对影响消除情况说明发表审核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业务鉴证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

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审核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

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

了检查有关资料和文件、抽查会计记录、函证、上下游实地走访及访谈等我们认为

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达华智能编制的影响消除情况说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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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达华智能 2020 年度审计报告中与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的影响已经消除。  

四、其他说明事项 

本审核报告仅为达华智能影响消除情况说明出具，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由

于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闫宏江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蒋朋军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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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 

所涉及事项的影响消除情况的专项说明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华会计师”）于2021年4

月29日对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华智能”）2020年度财务

报表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1]008446号）。公司董事会现就2020

年度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的影响消除情况进行说明如下： 

一、2020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的具体内容 

保留意见内容如下： 

“如财务报表十五、其他重要事项说明\（七）其他对投资者决策有影响的重

要交易和事项\2、贸易业务返佣所述，达华智能公司之子公司厦门东东东科技有限

公司（简称东东东公司）利用其掌握的采购与销售渠道，联系手机的最终供应商与

下游客户共同打造手机贸易产业链，并从该项业务中赚取销售达量佣金以及销售差

价。该业务中，根据东东东公司与最终供应商签订的销售返佣协议，按照不同的销

售量级进行返利，年末结算返利作为应收款金额为24,647,986.42元（不含税）。

由于我们无法查证到东东东所拥有的供应商和客户资源及东东东在该贸易链条中

的真实定位，因此无法判断东东东从最终供应商获取全额返佣收入的合理性及与上

游供应链公司再分配该返佣收入的可能性。” 

二、2020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事项影响消除情况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高度重视2020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事项，

积极采取措施解决、消除上述事项的影响，实施情况及结果如下： 

2020年东东东公司联手上游供应商、下游客户及中间资金合作方等多方参与共

同打造手机贸易产业链，东东东公司与各方签订的购销合同、销售返佣合同已得到

严格执行，未发生任何贸易纠纷，且2021年达华智能及其下属公司相关手机贸易业

务仍在持续正常开展。东东东公司多年从事手机销售与集成业务，熟悉相关行业经

营特性。考虑资金需求，2020年东东东公司联手资金合作方，由资金合作方出资，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东东东公司关联公司为其资金提供相关担保措施的前提下，继续与供应商、客户开

展相关手机贸易，东东东公司在该贸易链条中的定位真实合理。 

2020年手机贸易销售佣金，已根据《产品销售佣金框架协议》约定分别与供应

商结算，确认佣金总额为26,126,865.60元（含税），上游供应商对东东东公司相

关返佣收入没有异议。根据相关佣金支付节点约定，截至本说明日，东东东公司已

收到26,126,865.60元，占已确认佣金总额的100%，东东东公司不存在与上游供应

链公司再分配该返佣收入的可能性。 

 

综上，经实行以上措施，本公司董事会认为，2020年度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所

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关于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
	所涉及事项的影响消除情况的审核报告

